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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与挑战

宁　鑫

（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，福建 福州　３５００００）

　　摘　要：推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在转变政府职能、实现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

值，有利于创新政务服务模式，优化办事流程、规范政府的权利，提高政务质量；但是，当前“互

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只是处于起步阶段，在思想意识、专业技术以及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

挑战。因此，以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，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，
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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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互联网＋”概念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召开的的互

联网大会上遍地开花，再次成为媒体热词。随着

“互联网＋物流”、“互联网＋医疗”、“互联网＋金

融”的出现，互联网与各个领域进行的融合向我们

展现出了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。当前，随着“互联

网＋”的推进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逐渐引起了人

们的关注，２０１６年９月 国 务 院 印 发 了《关 于 加 快

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对加

快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工作做出总体部署。
提起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这几个字，使人们最先

想到的可能是三个“凡是”：“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

复用的材料，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；凡是

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，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

提供；凡是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，不得要求必须

到现场办理。”但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更为本质的

意义其实不在这里，而是要真正的实现简政放权，
再造政府的服务流程，不断的优化政府的服务质

量，进而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。［１］

　　一、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相关概述

（一）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界定

对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进行界定，首先要对

“互联网＋”有所了解。“互联网＋”这一概念是随

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，“互联网＋”
是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所进

行深度的融合，它可以推动技术的进步、效率的提

升以及组织的变革，并且可以不断的提升经济创

新力和生产力，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

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。［２］随着“互联网＋”
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一些领域应用取得的良好效

果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

了。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是将互联网与政府的政

务服务工作进行深度的融合，它不是简单的从技

术上将政府的公共服务搬到网络上进行，而是意

味着政府在施政思路、行政导向等方面要进行深

刻的转变。［３］

（二）“互 联 网＋政 务 服 务”的 功 能 及

价值

２０１６年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明 确 提 出 了 要 推

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，为广大群众和企业提供

方便。［４］因此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要求政府在大

数据时代面对“互联网＋”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

深刻变化，在其管理、服务等方面进行一定的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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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。通过建 立 覆 盖 全 国 的 一 体 化 的 政 务 服 务 系

统，改变信息割裂的局面，形成政务信息的相互认

可与共享；通过转变以往的政务服务理念及服务

方式，形成标准化的政务服务模式，提高政府工作

效率，进而实现政府的整体性、开放性、协同性及

智慧性治理。［５］此外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不仅是

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驱动力之一，同

时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起到

了强大的支撑作用。

二、“互联 网＋政 务 服 务”对 政 府 职 能

转变的价值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从“五位一体”到全面深化

改革，再到五大发展理念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是其

中一以贯之的关键词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

出必须要切实的转变政府职能，不断深化行政体

制改革，不断创新行政管理方式，增强政府公信力

和执行力，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。［６］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通过统一规范的服务标

准，构建起信息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，从而优

化、再造政府服务流程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，创新

政务服务模式，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。广东

省佛山市政府开启“一门式一网式”改革，打造“一
门同办、同城通办”的新型服务模式来提高政府效

能，通过“４个优 化＋２个 统 筹”（“４个 优 化”即 优

化实体服务大厅、网上办事大厅、自助服务终端、
政府服务热 线 四 类 服 务 平 台，“２个 统 筹”即 统 筹

政府服务标准和政府服务数据），有助于实现政务

主动整合、政务信息共享、办事流程优化，逐步实

现群众、企业办事“一窗办、网上办、异地办、马上

办、全天候办”。［７］贵州省依靠其大数据发 展 优 势

和云上贵州云平台资源，构建一体化“互联网＋政

务服务”平 台 体 系，实 现“进 一 扇 门、办 全 部 事”。
建设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网上办事大厅，省市

县三级 政 府 共３　７００多 个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部 门

５３　０００多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进驻各级实

体 政 务 大 厅，并 通 过 贵 州 省 网 上 办 事 大 厅 实 行

１００％可网上办理，实现“进一张网、办全省事”，大
厅之外无审批、清单之外无权力、审批流程处处留

痕，把权力装进“制度铁笼”、“数据铁笼”，解决曾

经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名目多样且处处存在的

“证明围城”、“审批长征”、“权力任性”等问题，使

群众和企业办事“找得到门、找得到人”，更能“办

得成事”，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［８］

　　（一）创新政务服务模式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提出，创新了政府的

服务模式，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驱动力之一。
一方面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

等技术，实现部门间的信息互认共享，将政府行政

许可以及公共服务事项统一集中到网上办事大厅

中进行办理，推动政府服务事项跨地区、跨层级、
跨部门协同办理，形成审批、服务、监督全覆盖政

务服务格局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

的出现以及手机政务软件的使用，政府不仅能通

过这些平台来开展预约、查询、在线处理等服务，
还能够通 过 这 些 平 台 及 时 公 开 发 布 政 务 服 务 信

息，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公开。政务微博、微信也为

群众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诉求与意见，在

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；此外，通
过对政府大数据的分析，可以预测群众的办事需

求，实现个性化的政务服务，也逐渐的将过去政府

的被动服务变成了主动提供服务。

　　（二）优化政府办事流程

近年来中央加大力度进行简政放权，减 少 了

过去繁重的审批流程，减少了群众办事所消耗的

时间，也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。随着大数

据时代的到来以及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推进，
政府的办事流程进一步优化，简政放权也上升到

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在过去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理

相关业务时总是需要开具各种证明，需要在不同

部门间来回跑好几趟，有时办事还要看行政人员

的脸色，“办事难、跑断腿”是过去群众在寻求政府

办理相关事项中频繁遇到的情况。“互联网＋政

务服务”可以将政府的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在网上

进行办理，并且通过“一窗受理、同时分送、信息共

享、联 合 审 批、限 时 结 办”的 原 则，缩 短 了 办 事 时

间，减少了办事环节，降低了企业以及群众的办事

成本。此外，网上审批并且明确了相关责任，也增

强了公众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，进一步优化政

府的办事流程，真正实现为群众、企业以及社会组

织提供“一站式”的网上办事服务，实现向市场放

权、为企业松绑、给群众方便。［９］

　　（三）规范行政权利运行

推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其中重要的一方面

就是加强政府的数据开放，实现政府工作和政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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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全程公开，以公开、透明来促进行政权力的规

范化运行，努力打造法治、廉洁的服务型政府，进而

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。首先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
使政府工作流程变得更为清晰，通过对行政权力进

行梳理，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，有效减

少了在提供政务服务时的一些推诿扯皮、不作为、
乱作为的现象；其次，利用政务网站、政务ＡＰＰ等

提供的政务服务记录以及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变

得有迹可循，政务信息变得愈加透明，这对行政权

力的规范起到推动作用；最后，群众除了可以在政

务服务平台了解到政府权力的运行，还可以通过新

媒体等方式，对政府权利的运作提出自己的看法，
一方面增进政民互动，另一方面也对政府权利的运

行起到了监督作用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。

　　（四）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

首先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通过政务平台的

搭建，实行统一标准，实现了各地区、各层级之间

的信息交流与协同工作，减少了过去材料、信息的

重复收集以及相关权利责任不清晰的状况，大大

提高了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；其次，“互联网＋政

务服务”能够使政府的政务工作在网上全天候办

理，跨越了过去办理业务中时间、空间的障碍。标

准清晰的办事流程，既减少了群众办事来回跑的

次数，又提高了政务服务的效率及质量，改变了过

去群众办事时遇到的“事难办”、“脸难看”的情况；
最后，政务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也因“互联网＋政务

服务”的推进逐渐得到提高与改善。政府通过新

媒体、手机政务软件以及政府网站等平台及时获

取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疑问、建议等信息，并对这些

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，通过与之相适应的计

算机技术分析，主动向群众提供政务服务，不仅优

化了政务服务的质量，同时也提升了政府在群众

心目中的形象。

三、“互联 网＋政 务 服 务”促 进 政 府 职

能转变过程中的挑战

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，“互联网

＋政务服务”在打造服务型政府，促进政府职能转

变中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是当前“互联

网＋政务服务”的落地还存在着一些问题，要想真

正的实现以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推进政府职能的

转变，还需要政府在工作理念、体制机制、专业技

术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。

（一）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相关意识

有待提高

目前国家为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出台了

很多的政策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也在一些城市

顺利的推行起来，但是在推进实施“互联网＋政务

服务”的过程中存在着“技术现行，意识落后”这样

的一个局面。首先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创新了

政务服务模式，但是很多工作人员不能及时更新

自己为民服务的意识，来适应新的政务服务方式，
只是把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简单的理解为技术上

投入，官本位的思想意识仍占主导，还是习惯于传

统的重管理、轻服务的行政理念，限制了“互联网

＋政务服务”转变政府职能的作用；其次，“互联网

＋政务服务”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实现信

息的共享与交流，但是在实践中大部分工作人员

会因为地区、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愿共享信

息，因此，有必要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共享意识；
最后，群众对于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了解还不

够清晰，很多群众甚至会觉得通过互联网来办理

相关事项会变得更加繁琐，因此部分群众会不愿

意接受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这样的做法。

（二）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存在差异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是政府职能的一种创新

与实践，为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提供了制度上的

支持也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。但是在“互联网＋
政务服务”推进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网络基础设

施的差异性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互联网与政务

服务的深度融合。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，我国网民规

模已经 达 到 了７．１０亿，互 联 网 的 普 及 率 达 到 了

５１．７％，但是互联网的普及在城乡之间仍 然 存 在

着较大的差距，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农村

地区３５．６％。［１０］同时，城乡之间的政 务 平 台 建 设

也存在差距，农村的政务平台建设相对城市落后，
有碍于信息的采集以及信息共享，农村与城市之

间通过政务平台进行信息交换变得困难，不利于

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优化；此外，较城市而言农村

地区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群众，对“互联网＋政务

服务”的应用了解非常之少，即便已经建立了政务

平台，但真正的投入使用还需要漫长的过程。

（三）部门间信息共享仍然存在障碍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优势之一就是通过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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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共享来实现部门间的协同工作，进而提高政务

服务的效率。目前来看，数据的开放和信息共享

并没有完全实现，跨层级、跨地区之间的信息流动

不够畅通，信息共享仍然存在着困难。一方面，政
府部门间因为各自利益或者其他方面因素还存在

条块分割的 现 象，严 重 阻 碍 了 信 息 的 流 通。［１１］同

时，信息的不畅通导致相关部门在处理政务服务

时重复收集相关资料，或是因为信息不畅通致使

办理相关业务时收集信息困难，导致政务办理的

周期延长；另一方面，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推进的

过程中，由于各地的政务平台建设还缺少统一的

规范，使信息在对接与共享的过程中缺少依据，阻
碍了信息的共享与交流，致使信息孤岛的现象难

以消除。

（四）体制机制还未完全理顺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推进中还未健全信息

开放与信息共享机制。提供政务服务的相关部门

对于政务信息公开、共享的力度还不够，对于哪些

信息需要公开、共享以及公开、共享到怎么样的程

度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定；同时，部门间的协同工

作机制尚不明确，虽然要求在处理相关事务中要

形成协同办公，但是对于协同工作中的权力与责

任的划分并没有很清晰，在办理业务时还是可能

会出现推诿扯皮现象，有碍于审批流程的优化以

及简政放权 的 真 正 实 现，因 此“互 联 网＋政 务 服

务”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中，需要建立信息开放共

享机制以及协同工作机制。此外，政府工作中除

了缺少信息开放、信息共享以及协同工作机制以

外，政府通过政务平台所收集到的信息也缺少制

度的保护，没有明确规定收集到的信息其适用范

围，以及信息使用中的权责问题、安全问题等，这

些都是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

过程中遇到的挑战。

四、以“互 联 网＋政 务 服 务”推 动 政 府

职能转变的思考

（一）提倡树立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

意识

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不仅要转变过去办事的方

式，更 重 要 的 是 实 现 思 维 意 识 的 转 变，当 前 互 联

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已经成为政府办公过程

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因此通过“互联网＋政务服

务”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，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改

变传统的行政思维以及办事方式。一方面，政府

部门可以组织工作人员对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进
行理论上的学习来树立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工

作思 维，使 其 主 动 学 习 新 技 术、适 应 新 的 工 作 方

法，从而适应新型的政务服务模式；另一方面，也

可以通过组织工作人员对已经实践“互联网＋政

务服务”的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，增强工作人员对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认识，使其更加深入地了

解“互联网＋”与政务服务相结合的真正内涵，从

而提 高 政 务 服 务 的 质 量，促 进 政 府 职 能 转 变；此

外，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基础上，培养工作人员

信息共享以及协同办公的意识，以及为民服务的

意识，这 样 才 能 真 正 优 化 办 事 流 程，提 高 办 事

效率。

（二）加强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基础

设施建设

首先，政府需要在农村及偏远地区的 网 络 基

础设施建中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，提高互联网的

普及率，以此 作 为 基 础 来 推 动“互 联 网＋政 务 服

务”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；其次，加快政务平台的

建设。各层级、各部门以及各地区的很多信息都

是通过政务平台来实现共享与交流，群众需要办

理的业务也是要通过政务平台来处理，所以政务

平台的建设可以说是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推进过

程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因此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中，
政府要加大其在偏远地区的人员、技术、财政方面

的投入力度；同时通过学习、借鉴国内外一些地区

在政务平台建设、运行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与经验，
并对当前正在建设或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的政务

平台进行不断的完善；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

加强投入与建设，还需要培养政务平台建设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，一方面需要对在职的工作人员进行

技术培训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具有数据收集、分
析、处理能力的专业人才，这样才有利于“互联网

＋政务服务”得到更加全面的应用。

（三）加强制度建设实现信息共享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数

字化、信息化手段，实现高效率的政务服务、精准

服务。因此更好的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就必

须要消除当前信息条块分割、信息流通不畅的局

面，来实现信息共享，提高政府为民办事的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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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要加快研究，制定出全国统一的政务信息

共享管理制度，以制度的的形式来实现信息跨地

区、跨层级、跨部门流动，保证信息共享的规范性；
同时，在全国统一的信息共享制度下，各地区可以

制定与本地区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共享制度；另一

方面，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过程中需要各部

门之间形成协同工作的局面，因此有必要出台与

协同工作相关的规定，来明确各部门在协同工作

中的职责与权限，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信息共享与

协同办公。此外，制度建设中，除了加强信息共享

与协同工作的制度，对于加强信息安全保护的制

度与规范的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。

　　五、结语

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具有服务方式完备性、
服务事项覆盖性、办事指南准确性等特点，成为提

高政府效能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驱动力，当前国

内多个省市推进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的实践已经

取得到很大的收获，为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在全

国范围内的推进提供宝贵的经验，但是在以“互联

网＋政务服务”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还是有很

多的挑战，仍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，才能

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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